
澤楨獎助學金申請辦法 

澤楨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澤楨獎助學金申請辦法 
第一條（主旨目的） 

為幫助學子專注學習，培育優秀人才，特與各大學院校配合辦理「澤楨獎

助學金」，為使相關作業有所依循，特訂立本辦法。 

第二條（適用範圍） 

各大學院校土木工程學系、營建工程學系、環境工程學系、水利工程學

系等營造業本科相關系(所)，申請本公司產學合作之在學學生。 

第三條（申請作業） 

一、 申請對象：就讀本公司指定系所大三（含）以上或碩班之在學學生，

惟不受理延畢、進修班、在職專班等學生。 

二、 申請日期：配合各校作業時程申請。 

三、 權利義務： 

(一) 由本公司支付獎助生在學期間至應屆畢業之全年註冊學費。 

(二) 獎助生應與本公司簽訂「澤楨獎助學金契約書」。(附件二) 

(三) 申請學生應以全年（上、下學期）為單位，獎助生應於畢業後或役

畢一個月內，於本公司任職至少一年以上；受領二年者，應任職至

少二年以上，依此類推。 

四、 申請資格： 

(一) 言行正常、品行優良，每學年操行成績平均達 80 分以上，且未受

記過以上處分者。 

(二) 學業成績每一學年平均皆達 70分以上，或申請前一學年之平均成

績達 75分以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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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申請文件： 

(一) 澤楨獎助學金申請書。（附件一） 

(二) 身分證正反面影本、學生證影本(需有該學期註冊章)、成績單正

本各一份。 

(三) 各類技能檢定、專業證照影本，或其它有利文件（非必要選項）。 

(四) 經審核錄取之獎助名單，將由各校系所通知錄取學生。 

六、 獎助學金撥付： 

(一) 獎助學金由本公司以指定用途之方式，撥款予各校系所，再由各

校系所依各校作業時間，撥付予獎助生。 

七、 喪失資格： 

獎助生如出現以下情形者，則喪失獎助資格，本公司得依約要求於三

個月內返還所有受領之獎助學金。 

(一) 申請資料虛偽不實。 

(二) 受學校記過以上處分或行為操守出現重大瑕疵者。 

(三) 受領獎助學金後，未能應屆畢業或中途轉學(系)、休(退)學者。 

(四) 畢業或役畢後，未依約至本公司任職者。 

(五) 任職未達約定期限而辭職，或因個人因素不克報到任職者。 

(六) 因身心疾病或殘疾，導致喪失勞動能力之情形者，取消晉用資

格，惟其就讀期間受領之獎助學金無需返還。 

 

附件： 

附件一：澤楨獎助學金申請書 

附件二：澤楨獎助學金契約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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澤楨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澤楨獎助學金申請書 

一、申請人基本資料 

 

 

 

 

 

 

 

 

 

 

 

 

 

 

 

 

 

 

 

姓名  科系 
  
 年級  

(二吋照片) 學校  
身分

證號 
 學號  

生日   年  月  日 
兵役

狀況 

 □役畢 □免役，原因：__________ 

 □待服役，預計____年___月入伍

     ____年___月退伍 

戶籍

地址 
 戶籍

電話 
 

通訊

地址 
 行動

電話 
 

緊急

聯絡人 
 關係  行動

電話 
 

Email  

學歷 

學校名稱 科系 起訖年月(民國年) 

   

   

   

經歷 

工作、幹部、社團 職稱 起訖年月(民國年) 

   

   

   

專業 

證照 

技能檢定/證照名稱 技能檢定/證照名稱 

1. 4. 

2. 5. 

3. 6. 

交通

方式 

□自備汽車□自備機車 

□其他  
可實習地區 

(可複選) 
□台中 □彰化 □雲林 □嘉義 

□其他                       

附件一 



澤楨獎助學金申請辦法 

 

二、自傳（必填，三百至五百字，應含自我介紹、申請動機、生涯規劃，宜簡述學習成就或競賽成果。） 

 

 

 

 

 

 

 

 

 

 

 

 

 

 

 

 

 

 

 

 

 

 

 

 

 

 

 

 

 

 

 

 

 

 

 

 

三、申請文件確認勾稽： 

必 備：□實習暨獎助學金申請書(含自傳) □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學生證影本 □成績單正本 

非必備：□技能檢定證件影本 □其他有利於審查之文件影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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澤楨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澤楨獎助學金契約書 

 

立契約書人  

 

緣乙方申請甲方提供之    大學    學系澤楨獎助學金（下稱獎助學金），經甄選合

格，願受領本項獎助學金，雙方合意約定如下： 

第一條 甲方同意提供    學年度起至    學年度應屆畢業之全年註冊學費予乙方，乙

方同意受領甲方提供之獎助學金。 

第二條 本項獎助學金由甲方全額撥付    大學    學系後，再由系所撥款予乙方。 

第三條 甲方同意提供乙方就業機會，乙方承諾應於畢業後或役畢後一個月內，於甲方任職，由

甲方依乙方專長派任工作，並依甲方薪資管理辦法敘薪。 

乙方受領甲方獎助學金一年者，於甲方任職義務期限應滿一年；受領甲方第二年（含）

以上獎助學金者，任職義務期限應滿二年，依此類推。 

第四條 乙方如有以下情形之一者，甲方得解除本契約，乙方應於三個月內以匯款方式返還所受

領之獎助學金： 

(一) 申請資料虛偽不實。 

(二) 受學校記過以上處分或行為操守出現重大瑕疵者。 

(三) 受領獎助學金後，未能應屆畢業或中途轉學(系)、休(退)學者。 

(四) 畢業或役畢後，未依約至本公司任職者。 

(五) 任職未達約定期限而辭職，或因個人因素不克報到任職者。 

(六) 入職後發生職業安全疑慮、妨礙工作進行或有損職業道德之行為，經主管訪談輔導仍

未有改善者。 

第五條 因身心疾病或殘疾，導致喪失勞動能力之情形者，取消晉用資格，惟其就讀期間受領之

獎助學金無需返還。 

第六條 因本契約發生訴訟時，雙方合意以臺灣臺中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 

第七條 本契約書一式二份，雙方各自留存一份為憑。 

    以下空白。 

立契約書人 

甲    方： 

法定代理人： 

統一編號： 

地    址： 

乙  方： 

身分證號： 

戶籍地址：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附件二 

甲方：澤楨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                   


